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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681 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5 年 2 月 3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市政大樓 8 樓西南區本會委員會議室 

主席：林兼主任委員欽榮                  彙整：黃若津 

出席委員：(詳簽到表) 

列席單位人員：(詳簽到表) 

案件一覽表： 

壹、報告事項 

一、為審議中計畫案逾 3 個月或逾期未提供資料以續行審

議，提請報告 

二、「擬定臺北市捷運萬大－中和－樹林線捷運開發區(不

含 LG01站)細部計畫案」配合內政部核定之主要計畫

內容修正計畫書圖，提請報告 

貳、審議事項 

一、擬定臺北市南港區玉成段二小段 87地號等 16 筆土地

(編號 BR-3 華南駕訓場、臺鐵調車場東南側部分)細

部計畫案 

二、「變更臺北市文山區指南段四小段 202、202-6 地號

土地保護區為休閒農業特定專用區主要計畫案」暨

「擬定臺北市文山區指南段四小段 202、202-6 地號

土地保護區為休閒農業特定專用區細部計畫案」 

三、「變更臺北市文山區指南段三小段 959、959-2、962

地號等 3筆土地保護區為休閒農業特定專用區主要計

畫」暨「擬定臺北市文山區指南段三小段 959、959-2、

962 地號等 3 筆土地保護區為休閒農業特定專用區細

部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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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案名：為審議中計畫案逾 3 個月或逾期未提供資料以續行審議，

提請報告 

報告單位:臺北市都市計畫委員會  

說明：  

一、為提升本會案件審議效率，本會「臺北市都市計畫委員會會

議注意事項」(提 104年 3月 5日本會第 668次委員會議報告)

內業訂定案件稽催規定： 

(一)案件提會審議後，每 2個月定期函請市府提送後續審議資料，

經函催後未能於 1 個月內提送者，由本會提案報告，經委員

會確定後續提會時程，以不超過 6 個月為原則，但經委員會

同意情況特殊者不在此限。 

(二)案件逾委員會所訂時程未提送資料到會者，由本會提案報告

經委員會同意後退回市府，經委員會同意情況特殊者不在此

限。  

二、為完成都市計畫案件法定審議程序，本會清查目前逾 3 個月

或逾期未提供資料以續行審議之計畫案件，計有「臺北市士

林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主要計畫）案」等 11件計畫案，以

105 年 1 月 19 日北市畫會一字第 10530125700號函請市府儘

速提送會議資料，以利審議程序賡續進行。市府都市發展局

以 105年 1月 25日北市都規字第 10530714400號函復辦理情

形及預計提送會議資料時程。 

三、本案依規定提會報告，由委員會確定各案後續提會時程。 

決議︰洽悉，各案辦理時程詳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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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中案件逾期或逾 3 個月未提送資料到會案件表 
編

號 
計畫案名 

市府辦理說明及預計提送資

料到會時程 
委員會決議 

1 臺北市士林區都市計畫通盤

檢討（主要計畫）案 

【100/06/14 起公展】 

交通局 104/12/29 函送資料

予本局，刻彙整資料預計 1

月底提送前開資料至專案小

組續審。 

本案感謝黃委員世孟擔任專

案小組召集人，並已召開 20

次會議。市府表示資料刻正陳

核中，請儘速提送資料到會，

以利召開專案小組會議。 

2 中興國小主要及細部計畫案

【公共住宅】【102/08/27 起

公展】 

刻依據北門說明會、中正萬

華再生計畫及政策溝通會議

民眾意見修正，預計 1 月底

提送資料續審。 

市府表示資料刻正陳核中，請

儘速提送資料到會，安排提委

員會議審議。 

3 變更臺北市松山區濱江段四

小段 298-1地號等 7筆土地公

園用地及抽水站用地為機場

用地主要計畫案【102/12/3起

公展】 

機場存廢涉中央與地方政

策，仍待本府與民航局協調。 

俟市府與民航局協調後，儘速

提送資料到會續審。 

4 文山區萬和里機關用地細部

計畫案【102/12/27 起公展】 

已於 105年 1月 14日將回饋

方案函復內政部營建署城鄉

分署，俟分署確認後提會續

審。 

俟市府資料到會，安排提委員

會議審議。 

5 華 光 社 區 細 部 計 畫 案

【103/3/22起公展】 

案涉中央政策，俟中央政策

方向確立後再與國產署協

商。 

俟市府資料到會，安排提委員

會議審議。 

6 臺北市內湖區都市計畫通盤

檢討（主要計畫）案【103/6/12

起公展】 

刻正彙整地方民意，針對內

湖區結構性都市發展願景及

議題研擬提會資料，預計 1

月底前提送資料續審。 

請市府加速行政作業，儘速提

送資料到會以利召開專案小

組會議。 

本案除交通問題應妥予提出

改善策略外，已無使用需求之

環保局修車廠等公有土地之

變更，亦請一併納入。 

7 陳 德 星 堂 主 要 計 畫

【103/12/18 起公展】 

104/12/11 陳春銅理事長會

同申請單位過局拜會，後續

將依該次討論會議由文化局

召會討論古蹟維管等相關作

業後由申請單位提供修正後

資料續行提會審議。 

本案涉及跨局處業務之整

合，請都發局儘速洽請申請者

提送資料，並於提送資料到會

之前，先請林副市長召集都發

局局長、文化局局長、蓬萊國

小校長等，就方案討論確定，

市府再協助申請人提送資料

到會續審。 

8 四五層樓老舊公寓專案計畫

(共計五案)(信義永春、中山

榮星、松山敦化、北投大業、

內湖文德) 

松山區敦化段一案俟更新處

提送都市計畫說明書資料過

局後續辦，餘四案須俟都市

設計預審作業完畢後續辦。 

俟市府資料到會，安排提委員

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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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計畫案名 

市府辦理說明及預計提送資

料到會時程 
委員會決議 

9 更新地區劃定標準流程訂定 更新處刻研擬簽辦，擬於 3

月提會報告。 

請市府加速行政作業時程，都

委會儘速安排提委員會報告。 

10 修訂行義段可申請變更溫泉

產業特定專用區開發許可範

圍及處理原則細部計畫案－

開發許可審查原則規定案

【104/6/3起公展】 

俟本府政策確定行義路 300

巷、402巷道路闢建議題後再

提會報告。 

請市府加速行政作業時程，都

委會儘速安排提委員會審議。 

11 臺北市中山區大彎北段都市

計畫整體發展策略檢討案 

【研議案】 

本案經 104 年 12 月 30 日向

市長報告後，將納入本市商

業區通盤檢討案內研議。 

本研議案解除列管。 

報告事項二 
案名：「擬定臺北市捷運萬大－中和－樹林線捷運開發區(不含

LG01站)細部計畫案」配合內政部核定之主要計畫內容修正

計畫書圖，提請報告。 

報告單位：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說明： 

一、 捷運萬大－中和－樹林線於本市範圍計4個車站，於內政部

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該路線沿線土地使用變更案主要計畫

時，將LG01與其餘3車站（LG02-LG04）分別審議，LG01主

要計畫及其細部計畫業經市府於104年9月16日、104年11

月26日公告發布實施。 

二、 「配合臺北市捷運萬大－中和－樹林線工程變更沿線土地

為交通用地及捷運開發區(不含LG01)主要計畫案」於內政

部都市計畫委員會104年1月27日第844次委員會議審議時，

因LG03、LG04 計畫內容較公開展覽草案已有重大改變，故

另案於104年4月8日至5月7日重行辦理公開展覽。 

三、 案經內政部都委會104年7月28日第856次委員會審議決議

修正通過，並經內政部104年10月7日台內營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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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071461 號函核定。 

四、 本次提會報告係配合該主要計畫核定內容，修訂本會103

年10月23日審議通過之「擬定臺北市捷運萬大－中和－樹

林線土地開發區(捷)細部計畫案」不含LG01車站部分。計

畫書圖修正如附件，提請報告，俾利辦理公告實施事宜。 

決議：本案洽悉。 

貳、審議事項 

審議事項  一 
案名：擬定臺北市南港區玉成段二小段87地號等16筆土地(編號

BR-3華南駕訓場、臺鐵調車場東南側部分)細部計畫案 

說明： 

一、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及第 24 條 
二、 計畫緣起： 

(一) 本計畫區位於臺北市政府 101 年 4 月 10 日公告實施「變

更臺北市南港區鐵路地下化沿線土地主要計畫案」編號

BR-3 地區，屬暫予保留區，配合鄰近土地使用與發展，

原則同意變更為商業區，惟應俟實施者擬具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草案並辦理公開展覽後，再檢具變更主要計畫書、

圖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後實施，細部計畫得依法定程序

併同辦理。 

(二) 瓏山林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業已擬具「擬訂臺北市南港區

玉成段二小段 87地號等 1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於 102 年 4 月 8 日向臺北市政府申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公開展覽，並依上開鐵路地下化主要計畫案規定，檢具

變更主要計畫書、圖併同擬定細部計畫書、圖申辦都市

計畫變更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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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展計畫範圍及內容：詳公展計畫書圖。 

四、 公展期間：本案市府自 104年 11月 13 日起至 104年 12 月

12 日止公開展覽 30 天，並以 104 年 11 月 12 日府都規字

第 10437091703號函送到會。 

五、 公民或團體書面意見：4 件(另詳後附陳情意見綜理表)。 

決議︰ 

一、 本案廣場式開放空間因涉及 101年南港鐵路地下化沿線細

部計畫案之整體開放空間系統，故仍予維持，但為免除東

側鄰地居民之疑慮，本案基地東南側優先於計畫範圍內留

設足 500 平方公尺之廣場式開放空間，且應於鄰地未開發

改建前，維持市民大道七段 355巷既有巷道通行權利。至

未來鄰地更新改建時，再另案配合留設開放空間。 

二、 本案都市設計準則規定留設之南北向及東西向人行通道，

應兼具自行車通行及防災通路之功能，其後續規劃設計應

併納入考量。 

三、 本案公園用地形狀畸零不整，得配合未來鄰地工業區之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另案辦理都市計畫變更，按原面積彈性

調整區位。 

四、 本案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審議通過後，

且臺鐵局土地完成捐贈予臺北市政府後，再行公告實施。 

五、 本計畫區位於捷運站(捷運昆陽站)300公尺服務半徑內，

為鼓勵大眾運輸使用，停車位數酌予調降，原則以法定停

車位 85%予以留設。 

六、 本案除依本次會議所送補充資料修正外，其餘依公展計畫

書圖內容通過。 

附帶決議：後續請市府相關局處整理全市水文地理等資料，以利

未來新開發地區或舊市區更新時作為水文維護或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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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劃參考。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綜理表 

案 名 
「擬定臺北市南港區玉成段二小段 87 地號等 16 筆土地(編

號 BR-3華南駕訓場、臺鐵調車場東南側部分)細部計畫案」 

編 號 1 陳情人 
鄭○霞、邱○貞、張○榮、闕○安、連王○

玉、葉○森、楊○鶴、林○金、陳○溱 

陳 情 理 由 

關於瓏山林建設對於此地目之開發計畫案，恐有影響侵犯到

旁邊策工土地之兩排房子的巷道及權利(昆陽街94-108號、

市民大道七段355巷2-16號住戶)市民大道355巷之巷道，全

部為私人土地。瓏山林建設將其指定留設5公尺帶狀開放空

間及策略型工業區土地未來開發應留設廣場，計畫指定留設

廣場式開放空間面積不得小於500平方公尺留設於此處，此

行為恐有侵犯到私人巷道土地之虞。廣場式開放空間面積不

得小於500平方公尺，瓏山林建設在規劃處之土地可使用空

間及其零頭少數，如何留設？或是瓏山林建設要留設多少？

恐怕都影響住戶的權利和未來開發。 

建 議 辦 法 

將廣場式開放空間500平方公尺放在地號161處，屆時兩邊的

開發都能使用此公共空間，提高公共空間的使用率。 

建議都市發展審議委員會重新審慎評估、計畫並現場會勘以

釐清土地使用範圍。 

市 府 回 應 

說 明 

1. 本計畫都市設計準則係依 101年 5月 15日公告實施「擬

定臺北市南港區鐵路地下化沿線土地細部計畫案」都市

設計構想留設帶狀式開放空間及廣場式開放空間，另為

加強周邊與公園聯繫，增訂南北向及東西向之人行穿越

通道： 

(1) 帶狀式開放空間：沿道路側留設 5公尺寬之帶狀式開

放空間； 

(2) 廣場式開放空間：於市民大道(主要道路)與昆陽街口

(次要道路)指定留設面積不小於 500 平方公尺廣場

式開放空間；昆陽街(次要道路)及昆陽街 60巷(次要

道路)指定留設面積不小於 200 平方公尺廣場式開放

空間，以塑造街角開放空間意象，降低人車動線衝突。 

(3) 南北向及東西向之人行穿越通道：基地西側規劃南北

向人行穿越通道、基地北側配合既有水路規劃東西向

之人行穿越通道，以連接周邊與公園。 

2. 其中市民大道與昆陽街口指定留設面積不小於 500 公尺



8 
 

之廣場式開放空間，依其所在位置應由本計畫與東側策

略型工業區土地共同留設以塑造街角廣場開放空間，並

載明於本計畫之都市設計準則中。經初步模擬，本計畫

開發時留設面積約 263 平方公尺，其餘約 237 平方公尺

須俟東側策略型工業區未來開發改建後毗鄰留設，以成

就 500 平方公尺街角廣場式開放空間，惟實際優先留設

廣場式開放空間面積、位置與形狀，後續仍需經臺北市

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確認。 

3. 至有關本計畫東南側留設之廣場式開放空間，恐有影響

市民大道 7 段 355 巷通行權益之疑慮，本計畫將配合修

正都市設計準則，增列「本計畫東側策略型工業區土地

未開發改建前，本計畫留設之廣場式開放空間，仍應維

持市民大道 7段 355巷人行與車行通行機能。」之文字，

確保該巷道使用機能。至本計畫東側之策略型工業區後

續倘辦理變更時，仍應依 101年 5月 15日公告實施「擬

定臺北市南港區鐵路地下化沿線土地細部計畫案」配合

擬定都市設計準則。 

委員會決議 公民或團體所提陳情意見審決同決議。 

編 號 2 陳情人 闕○洋 

陳 情 理 由 

一、 本計畫土地面積超過該計畫加計東側策略型工業區土

地的三分之二，故該計畫針對留設廣場式開放空間應

負擔超過三分之二面積(約360~380平方公尺)；然而該

計畫所指定開放空間的位置，卻企圖將大部分應留設

空間責任轉嫁予東側策略型工業區，將嚴重侵害東側

策略型工業區居民的權利，其意圖實屬惡劣。 

二、 由於該計畫東側策略型工業區腹地太小、且無誘因，

未來難以都市更新，應留設廣場亦難實現，是以瓏山

林建設用此虛擬廣場包裝土地變更計畫，實屬欺瞞。 

建 議 辦 法 

一、 應要求瓏山林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變更開放空間計畫位

置，並重新擬定開放空間計畫。 

二、 應要求瓏山林建設依該計畫面積，占該計畫加計該計

畫東側策略型工業區土地總面積比例，負擔開放空間

責任，明確訂定瓏山林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應負責多少

平方公尺。 

市 府 回 應 

說 明 
同編號 1。 

委員會決議 公民或團體所提陳情意見審決同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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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3 陳情人 

陳黃○子、陳○溱、邱○貞、闕○昌、王○、

闕○、闕○美、闕○實、闕○双、周○芳、

施○珠(洪○安代)、闕○將、張○、葉○森、

楊○貞、周○貞、林○君、闕○芹、闕○儀、

陳○綢、吳○月、黃○康、黃○仁、陳○涵、

林○金、王○鴦、高○華、葉○英、高○崇、

連王○玉、陳○勝、楊○鶴、蕭○篡、林○

隆、張陳○榮、陳○宗、林周○子、鄭○霞、

邱○宏、龔○宗、闕○安 

陳 情 理 由 

一、 關於瓏山林建設對於此地目之開發計畫案之內容，恐

有影響侵犯到旁邊策工土地房子的巷道及權利(昆陽

街及市民大道七段355巷住戶)。 

二、 市民大道355巷之巷道，全部為私人土地。瓏山林建設

將其指定留設5公尺帶狀式開放空間及策略型工業區

土地未來開發應留設廣場，計畫指定留設廣場式開放

空間面積不得小於500平方公尺留設於此處，此行為恐

有侵犯到私人巷道土地之虞。 

三、 廣場式開放空間面積不得小於500平方公尺，瓏山林建

設在規劃處之土地可使用空間及其零頭少數，如何留

設？或是瓏山林建設要留設多少？恐怕都影響住戶的

權力和未來開發。 

四、 計畫廣場用地目前地上有合法四層樓房屋6棟(領有64

年發使用執照)房屋使用約40年，房屋已屆使用年限，

勢必要改建，開放空間若留至此處，屆時房屋將無法

改建都更，現住居民屆時將成無殼蝸牛。即使領取輕

微補助費，現住居民亦無法至其他地區購屋居住，現

住居民損失慘重，故建議將廣場用地移至現有空地。 

建 議 辦 法 

一、 建議將計畫廣場用地另移至空地，避免現住居民重大

損失。 

二、 寬度5公尺帶狀式開放空間，建議減為3公尺。 

三、 規劃開放空間地號：156地號：105平方公尺、157-1地

號：43平方公尺、158-1地號：94平方公尺、159-1地

號：13平方公尺、160-1地號：5平方公尺，此處若劃

為5公尺帶狀式開放空間，淨寬不得小於2.5公尺，勢

必侵犯影響市民大道355巷巷道道路用地，將影響人車

出入安全與消防車進入。 

四、 現住居民堅決反對瓏山林建設公司將廣場式開放空間

留至此處。畸零地太小無實質作用、無使用效率，且

影響現住居民巷道人車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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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建議都市計畫委員會重新審慎評估、計畫並現場會勘

以釐清土地使用範圍，維護公平正義。 

市 府 回 應 

說 明 
同編號 1。 

委員會決議 公民或團體所提陳情意見審決同決議。 

編 號 4 陳情人 周○耀等代表 

陳情理由及

建 議 辦 法 

一、 施工時會影響昆陽街48巷3弄(以下簡稱本區住戶)這

區域房屋支撐(因衛工處接設衛工管線亦不敢施工)，

希望做好相關安全措施。 

二、 基地與本區住戶間有一排水溝，因高低差關係，若未

重新疏溝整治打樁，恐會傾壓到本住戶區塊。 

三、 希望不要造成毀損鄰房事件及噪音、空氣汙染，造成

鄰接戶困擾。 

市 府 回 應 

說 明 

1.為確保地質安全無虞，本計畫將於規劃設計階段委請廠商

進行地質調查及測量，並依本市建築施工損鄰事件爭議處

理原則辦理鄰房監測及鑑定事宜，確保鄰近民房屋主權益。 

2.本計畫建築基地地下室開挖及安全支撐工程，將與鄰地排

水溝保持安全距離並依相關法令進行施工，做好相關防護

措施。 

3.為降低施工段周遭住戶影響，本計畫將依本市建築工程規

定之施工期間施工，並遵守環保相關法令，違者開罰，易

產生噪音及震動之功項調整至日間施工，降低對周遭居民

影響，並依建築技術規則等相關規定要求施工安全品質。 

委員會決議 公民或團體所提陳情意見審決同決議。 

審議事項  二 
案名：「變更臺北市文山區指南段四小段 202、202-6 地號土地

保護區為休閒農業特定專用區主要計畫案」暨「擬定臺北

市文山區指南段四小段 202、202-6 地號土地保護區為休

閒農業特定專用區細部計畫案」 

說明： 

一、法令依據：都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3款、都市計畫法第

2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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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緣起： 

本市文山區「貓空」地區因具原始自然環境，並有水

土保持、維護自然資源及保護生態等功能，為因應保護區

環境面臨衝擊，並結合貓空地區自然及文化精華，提供優

質休閒環境，市府前以 97年 3月 19日府都綜字第  

09701148400號公告「變更臺北市文山區指南里、老泉里部

分保護區為機關用地（供休閒農業服務設施使用）、停車

場用地及擬定可申請開發許可範圍主要計畫案」擬定「貓

空地區」可申請開發許可範圍，明訂申請開發許可時，由

申請人自行擬具主要計畫、細部計畫說明書，並依都市計

畫法相關規定辦理都市計畫變更事宜。申請人應依市府97

年8月22日府都綜字第09733868200號公告「變更臺北市文

山區指南里、老泉里部分保護區為機關用地（供休閒農業

服務設施使用）、停車場用地及擬定可申請開發許可範圍

細部計畫案」之「開發許可審查原則」，擬具開發計畫並

提送臺北市都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

議。  

另依市府102年1月15日府都規字第10103960000號及

102年4月24日府都規字第10232551200號公告實施之計畫，

受理開發許可期限至100年8月22日。 

本計畫案為市府於開發許可申請期限內受理之案件，

業依前開主要計畫、細部計畫之規定提出開發計畫，提經

104年7月17日臺北市都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案

第二次簡化審議會議修正後送請專案委員會審議。 

三、公展計畫範圍及內容：詳公展計畫書。 

四、公展期間：本案市府自104年11月18日起至104年12月17日

止公開展覽30天，並以104年11月17日府都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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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437397703號函送到會。 

五、公民或團體書面意見：無。 

決議︰本案基於以下理由，不予通過。 

一、 市府辦理貓空地區申請開發許可案，主要在於輔導既有建

物，對於新建案件申請應採取更審慎之處理。 

二、 本案係申請人於申請時限內依法申請之新建案件，惟依市

府本次會議所送補充資料所示，其基地及周邊土地係位屬

市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山坡地資訊系統之山崩潛感「中高」

或「高」及土地利用潛力「低」或「很低」之地區，考量

山坡地安全、避免坡地災害，並不宜新建開發。 

三、 經委員們討論，就本案基地被指南路三段 38 巷道路所切割

之西側土地，除其平均坡度超過 30 %，且於本案整體規劃

內容並未於西側土地配置建築內容，不宜納入本案基地面

積。 

審議事項  三 
案名：「變更臺北市文山區指南段三小段 959、959-2、962地號等

3 筆土地保護區為休閒農業特定專用區主要計畫」暨「擬定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段三小段 959、959-2、962 地號等 3 筆

土地保護區為休閒農業特定專用區細部計畫案」 

說明： 

一、法令依據：都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3款、都市計畫法第

22條。 

二、計畫緣起： 

本市文山區「貓空」地區因具原始自然環境，並有水

土保持、維護自然資源及保護生態等功能，為因應保護區

環境面臨衝擊，並結合貓空地區自然及文化精華，提供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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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休閒環境，市府前以 97年 3月 19日府都綜字第  

09701148400號公告「變更臺北市文山區指南里、老泉里部

分保護區為機關用地（供休閒農業服務設施使用）、停車

場用地及擬定可申請開發許可範圍主要計畫案」擬定「貓

空地區」可申請開發許可範圍，明訂申請開發許可時，由

申請人自行擬具主要計畫、細部計畫說明書，並依都市計

畫法相關規定辦理都市計畫變更事宜。申請人應依市府97

年8月22日府都綜字第09733868200號公告「變更臺北市文

山區指南里、老泉里部分保護區為機關用地（供休閒農業

服務設施使用）、停車場用地及擬定可申請開發許可範圍

細部計畫案」之「開發許可審查原則」，擬具開發計畫並

提送臺北市都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

議。  

另依市府102年1月15日府都規字第10103960000號及

102年4月24日府都規字第10232551200號公告實施之計畫，

受理開發許可期限至100年8月22日。 

本計畫案為市府於開發許可申請期限內受理之案件，

業依前開主要計畫、細部計畫之規定提出開發計畫，提經

104年4月27日臺北市都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幹

事會會議審查修正後送請專案委員會審議。 

三、公展計畫範圍及內容：詳公展計畫書。 

四、公展期間：本案市府自104年12月4日起至105年1月2日止公

開展覽30天，並以104年12月3日府都規字第10437938303號

函送到會。 

五、公民或團體書面意見：無。 

決議：本案貓空地區申請開發許可案為申請人於申請時限內依法

申請之新建案件，惟依市府本次會議所送補充資料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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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基地及周邊土地係位屬市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山坡地資

訊系統之山崩潛感「中高」或「高」及土地利用潛力「低」

或「很低」之地區，考量山坡地安全、避免坡地災害，並

不宜新建開發，故同審議事項二不予通過。 

附帶建議：請市府就目前所受理之貓空地區申請開發許可案，應

明確宣示其係以輔導既有建物為主，對於新建案件申

請係採取更審慎處理之前提。並應在既有貓空地區開

發許可處理原則下提出具體指導性作法，於受理案件

辦理都市設計審議併同進行現勘作業之際，及早向申

請人說明審核情形，以維護其權益。 

 

叁、散會(11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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